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2次代表制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年 1月 13日（星期二）下午 6時 30分 

貳、地點：大成樓 2樓校史室 

叁、主席：蔡校長來淑                            紀錄：林秀環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會議議程： 

一、主席宣布本次會議應到 37人，已到 32人，會議開始。 

二、確認本次會議議程：1個提案及 1個臨時動議 

三、介紹與會代表 

四、主席致詞: 

    114學年度第 1次代表制校務會議專案報告時，強調學校推動幸福力 

的作為，肯定與感謝大家齊心提升幸福力的作為。此次趁期末會議， 

特別以適性揚才為核心理念，闡述大家的前瞻思維與努力成果。 

 

(一)2026未來人才關鍵報告: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5dAJ22j0BoeLrqxnFbojd1f3hCe9YUoj/edit?usp=drive_link&ouid=101238479430329986899&rtpof=true&sd=true


 

(二)10大未來人才 

 

 
 

(三)深度學習~參與世界 改變世界 

 

 
 

 



 

(四)成長型思維興學習型的學校文化 

 
(五)從學生自主學習作品，看見獨特性興生命的那道光(詳如附件) 

 

(六)教師跨域設計，培養學生自信、表達、美感、團隊 

 
 



 

(七)2025數位跨域 創意創新運算思維 學生黑客松比賽 

 

 
 

(八)淨零學校行動方案 

 

 



 

(九)信任、專業、協力~讓我們成為照亮者 

 

 
(十)從會考趨勢分析，理解學習的內涵與重點， 

為孩子的學習增加廣度與深度 

 

 



 

(十一)結語:教育能改變生命，也能點亮希望 

 

 
五、教師會理事長致詞：無 

六、家長會長致詞：無 

七、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114學年度第 1次代表制校務會議已於 114年 8月 25日召開，計有 9

項提案(5提案，4臨時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臺北市景興國民中學教師聘約/代理教師聘約/兼任代課教師聘約 

      修訂。 

說明： 

一、 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38條第 1項規定，學校應將本準則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納入校長及教職員工聘約，爰配合修正本校正 

式教師聘約、代理教師聘約及兼任代課教師聘約。 

二、 為維護校園安全，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3月 4日北市教人 

字第 1143041471 號函規定，將教育部研編之「學校校長及教職員 

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防治指引」，以附錄形式納入 

教職員工聘約，爰配合新增正式教師與代理教師及兼任與代課教 

師之聘約附錄。 

擬辦：通過後，於 114學年度聘任時依所修訂聘約聘任。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4點第 2項修 

      訂。 

說明： 

一、 有關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4點第 2項略以，前項 

各類代表選舉時，得增列 4人為候補委員，於委員因故不能擔任 

時，依得票高低順序遞補之。 

二、   因本校教評會委員於每學年遴選後，票選委員又因辭退、退休、 

     學期未人員異動需遞補，目前得增列為 4人為候補委員人員提請 

修訂為 8員，以利後續委員遞補。  

擬辦：通過後，於 114學年辦理教師評審委員會遴選時辦理。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修改為 8位。 

說明： 

一、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 

     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考核會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成，除掌 

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 

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並由委員互推一人 

為主席，任期一年。但參加考核人數不滿二十人之學校，得降低 

委員人數，最低不得少於五人，其中當然委員至多二人，除教師 

會代表外，其餘由校長指定之。 

二、 次查同法第 9條 6項委員之總數、選舉與被選舉資格、會議規範 

及相關事項規定，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   因本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於每學年遴選後，票選委員又因 

     辭退、退休、學期未人員異動需遞補，目前得增列為 4人為候補 

委員人員提請修訂為 8人，以利後續委員遞補。 

擬辦：通過後，於 114學年辦理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票選時辦理。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輔導室 

案由：修正本校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遴輔會）設置要點 

說明： 

一、修正本校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遴輔會）之設置要點名稱。 

二、增列遴輔會設置辦法依據及任務。 

三、為符合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原委 

員組成「特教組長」及「九年級級導師」修正為「特教教師代表」 

及「九年級導師代表」，並增列第參項第二點說明以及委員任期。 

擬辦：將本校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遴輔會）之設置要點修正如 

下： 

      臺北市立景興國中技藝教育學生遴薦及輔導會.pdf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依據我國 112/6/21 修正公布之國民教育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進行修正，依修正提出本校「學生成績評量 

輔導小組」組織章程修正。 

說明：本案已先於 113/9/3提請校內學生評量輔導小組會議修正草案， 

      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組織章程依規定將章程內提及的 

      [成績評量]一詞均改為[學習評量]，依此校內[成績單] 更改為 

      [學習表現]。 

擬辦：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自 114學年度開始實施 修正組織章 

程，校內[成績單]更名為[學習表現]。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 

臨 1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調整本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 

說明： 

一、原有打掃時間在午休之後，學務處衛生組長期觀察發現學生睡醒之後

的打掃狀況不佳，且導師每日為了叫醒學生去打掃，經常發生師生衝

突。因此將午間打掃時段調整為 12:30-12:45，午休前完成打掃。 



 

二、考量上午已有短暫環境整理時間，所以午間打掃由原來 20分鐘改為

15分鐘。 

三、午餐後接著打掃，所以將餐桶回收時間併入打掃時間，因此午餐時間

由 35分鐘改為 30分鐘。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決議：本案經表決贊成票共計 28票，已達出席人數過半，本案同意 

通過。 

臨 2                                        提案單位：輔導室 

案由：訂定本校資源班導師實施要點。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2月 24日北市教特字第 1143039668號

函文辦理。 



 

二、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 

進用辦法（下稱進用班法）及教師法第 32條規定辦理。 

三、進用辦法第 3條規定學校設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及第 4條規定學校設 

資賦優異特殊教育班之班級人數、教師及導師編制規定，其中分散式

資源班設置導師 1名。 

四、本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 

及人員進用辦法附表」及實際學生人數需設置身障資源班導師 3名、

資優資源班導師 1名，實際擔任導師職務者，每月核給導師職務加給

新台幣 3000元。 

擬辦：因應新增資源班導師制度，故訂定本校資源班導師實施要點如 

      下：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資源班導師實施要點(詳如附件)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 

臨 3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草案） 

說明: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草案）-詳附件 

擬辦: 通過後，於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已公告校網周知。 

臨 4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學生攜帶行動載具設備到校管理規 

範（草案） 

說明: 修訂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學生攜帶行動載具設備到校管理規 

範（草案）-詳如附件。 

擬辦：通過後，於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己公告校網周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M_5I0O0lJSfdGj6gjiMLeYdAzBmZv00/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aFCokZ_9F1AnHWLbYWiXr41x99QNMub/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k928MA-joV_sMVZm1sBcuVl20SrFVq7/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k928MA-joV_sMVZm1sBcuVl20SrFVq7/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k928MA-joV_sMVZm1sBcuVl20SrFVq7/view?usp=drive_link


 

八、報告事項：各處室校務工作報告 

(一)總務處：(詳如附件) 

 

1.115學年度校舍配置 

      

 
     

2.業務說明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xLm4z7UTSqzt2_XfItdVVjNI-uq3rzAV/edit?usp=drive_link&ouid=101238479430329986899&rtpof=true&sd=true


 

3.未來規劃 

 
     

4.業務宣導 

 

 



 

 
 

 

 
 

 



 

(二)教務處：(詳如附件) 

1.114學年度重要計畫 

 
2.提升學生學力品質 

(1)教師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6LFroX44ufgxYfjjfYtGAPnmhyRedVoX/edit?usp=drive_link&ouid=101238479430329986899&rtpof=true&sd=true


 

(2)學生 

 
3.推動校本課程 

 
4.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5.推動雙語教育 

 
6.閱讀推動 

 
7.建置校園 E化環境 

 



 

8.其他事項 

 
(1)115 寒假課程 

 
(2)114-2期初重要活動 

 



 

(三)學務處：(詳如附件) 

1.業務成果說明 

 
2.業務相關宣導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0UT5sFKlkTZfHYt11OEpmNgRGzdxeAjn/edit?usp=drive_link&ouid=101238479430329986899&rtpof=true&sd=true


 

 
 

 
 

 



 

 
3.工作重點說明 

 
 

 
 



 

 
 

 
 

 



 

 
 

 
 

 



 

 
 

 
(四)輔導室： 

1.師生輔導工作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cRLopU8F8EKhQ2dEKaLq-xiDowFuYks0/edit?usp=drive_link&ouid=101238479430329986899&rtpof=true&sd=true


 

 
2.生涯發展教育 

 
3.親師增能活動 

 



 

4.特殊教育 

 
5.國際教育 

 
6.宣導事項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處措施提校務會議審議。 

說明： 

一、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11月 7日北市教人字第 1143112221 號

函辦理。 

二、 各級學校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7條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3條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包含三法整合之處理機制）等校內章則，均屬校務

重大事項，應提交校務會議議決。 

三、本校性騷擾防治措施原陳核鈞長同意後公布，依教育局來函規定，需 

    提校務會議議決。 

擬辦： 

一、本次修正第 27條 

    原條文：本措施奉本校校長核可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後條文：本措施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 

    時亦同。(詳如附件一、二) 

二、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公布。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pSBRbJ55ZaCbfyKMmz6Y_DAvT-1q8Td/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si1eMXGuTq4242W1NYDyHMOURfHdR66/view?usp=drive_link


 

十、臨時動議： 

臨 1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服裝儀容檢查要點（修正案）  

說明：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 4條 服裝規定 

1.統一穿著學校規定之

校服（制服、運動服、

灰色校 T、風衣及運動

服外套），不得穿著便

服到校；基於個人保暖

需要，可於校服內外添

加個人保暖衣物。 

第 4條 服裝規定 

1.統一穿著學校

規定之制服、風

衣或運動服，不

得穿著便服到

校；基於個人保

暖需要，可於校

服內外添加個人

保暖衣物。 

經 114.11.28 學生服

裝儀容委員會討論後

通過，將制服或運動

服改為校服（制服、

運動服、灰色校 T、

風衣及運動服外套） 

第 13條本要點經學生服

裝儀容委員會討論通過

後，送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13條本辦法經

校務會議決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1.統一敘述改為要點 

本要點需先經學生服

裝儀容委員會討論通

過，始得送校務會議

通過 

 

 

擬辦: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公布。 

決議:本案無異議通過。 

十一、散會(20：0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MVcjQC31mHy8Xd_7MsQfyNSW41c2RMP/view?usp=drive_link

